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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非設籍本市者應加登錄工作地，並加附本市（各區）境內在職證明書。 

    2.發起人均切結無任他委員會總幹事或主任委員、委員以上職務。 

桃園市體育總會○○○委員會籌備會  發起人名冊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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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非設籍本市者應加登錄工作地，並加附本市（各區）境內在職證明書。 

    2.發起人均切結無任他委員會總幹事或主任委員、委員以上職務。 

桃園市體育總會○○○委員會籌備會  發起人名冊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姓 名 性別 出 生 年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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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非設籍本市者應加登錄工作地，並加附本市（各區）境內在職證明書。 

    2.發起人均切結無任他委員會總幹事或主任委員、委員以上職務。 

桃園市體育總會○○○委員會籌備會  發起人名冊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姓 名 性別 出 生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職 學 歷 聯 絡 電 話 

       

戶籍地址  簽 名

或 

蓋 章 

無任他會不當職務 

 

 

 

 工作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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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發起人  15 發起人 

14 發起人 14 發起人 

13 發起人 13 發起人 

12 發起人 12 發起人 

11 發起人 11 發起人 

10 發起人) 10 發起人) 

09 發起人 09 發起人 

08 發起人 08 發起人 

07 發起人 07 發起人 

06 發起人 06 發起人 

05 發起人 05 發起人 

04 發起人 04 發起人 

03 發起人 03 發起人 

02 發起人 02 發起人 

01 發起人代表 01 發起人代表 

發起人證件影本正面浮貼 

（身分證、居留證、駕照） 

(足認設籍本市) 

(未設籍本市者應另檢附在本市工作證明) 

(影印清晰大小適中浮貼本表) 

發起人證件影本反面浮貼 

（身分證、居留證、駕照） 

(足認設籍本市) 

(未設籍本市者應另檢附在本市工作證明) 

(影印清晰大小適中浮貼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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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職證明書(未設籍本市者應附) 

2. 駕照、居留證無法證明設籍本市者 

(應檢附其他可資佐證之證明文件) 

 

 


